河北省水利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2024版）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违法情形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备注

	1
	对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一）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
（二）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或者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处罚；给他人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取水许可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名称（姓名）；
（二）取水期限；
（三）取水量和取水用途；
（四）水源类型；
（五）取水、退水地点及退水方式、退水量。
前款第（三）项规定的取水量是在江河、湖泊、地下水多年平均水量情况下允许的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最大取水量。取水许可证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审批机关核发取水许可证只能收取工本费。
[bookmark: _GoBack]《河北省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条  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严格取水许可监管和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将小水电站按要求泄放生态流量作为取水许可审批和监管、项目环评审批和流域水环境保护监管的重要内容，确保小水电站持续将生态流量落实到位。对未安装计量设施，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行为的行政处罚
	未经批准擅自取水
	轻微
	1.初次违法；
2.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再违反同类规定，限期采取补救措施；
3.未经批准擅自取地表水日均100立方米以下或者取地下水日均10立方米以下的
（注：符合上述所有情形的，不予处罚，应将本次违法情况进行登记备案，以后再发生类似问题的将不再适用本条件）
	不予处罚
	

	
	
	
	
	较轻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限期采取补救措施的，或日取地表水500立方米以下或者日取地下水50立方米以下（优先选用水量裁定）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但未在限期采取补救措施的，或日取地表水500立方米以上1000立方米以下或日取地下水50立方米以上100立方米以下（优先选用水量裁定）
	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未在限期内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或日取地表水1000立方米以上2000立方米以下，或日取地下水100立方米以上200立方米以下（优先选用水量裁定）
	处6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不停止违法行为，或日取地表水2000立方米以上，或日取地下水200立方米以上（优先选用水量裁定）
	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1
	对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行为的行政处罚
	
	超许可取水量取水的
	轻微
	1.初次违法；
2.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再违反同类规定，限期采取补救措施；
3.超许可水量取水且超出部分小于许可水量10%或1000立方米的
（注：符合上述所有情形的，不予处罚，应将本次违法情况进行登记备案，以后再发生类似问题的将不再适用本条件）
	不予处罚
	

	
	
	
	
	较轻
	超许可水量取水且超出部分大于许可水量10%以上40%以下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超许可水量取水且超出部分大于许可水量40%以上70%以下的
	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超许可水量取水且超出部分大于许可水量70%以上90%以下的
	处6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超许可水量取水且超出部分大于许可水量90%以上的
	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未按取水许可批准的取水期限、取水用途、水源类型、取水、退水地点、退水方式、退水量的
	轻微
	1.初次违法；
2.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再违反同类规定，限期采取补救措施；
3.取水许可证逾期后的30日内取得取水许可延续申请批复的；
（注：符合上述所有情形的，不予处罚，应将本次违法情况进行登记备案，以后再发生类似问题的将不再适用本条件）
	不予处罚
	

	
	
	
	
	较轻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限期采取补救措施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未在限期采取补救措施或者采取的补救措施不到位的
	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未在规定期限内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的
	处6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拒不停止违法行为，不采取补救措施的
	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1
	对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行为的行政处罚
	
	未按照取水许可审批条件足额泄放生态流量的
	轻微
	1.初次违法；
2.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再违反同类规定，限期采取补救措施；
3.未造成明显河道减水
（注：符合上述所有情形的，不予处罚，应将本次违法情况进行登记备案，以后再发生类似问题的将不再适用本条件）
	不予处罚
	

	
	
	
	
	较轻
	未造成明显河道减水，在规定时间内改正的
	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造成明显河道减水，未在规定时间内改正的
	处4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造成明显河道减水或者河道断流的，在规定时间改正的
	处6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明显减水或者河道断流的，未在规定时间内改正的
	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2
	对凿井施工等单位承揽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的取水井工程或者为其建设取水配套设施的行政处罚
	《河北省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凿井施工等单位承揽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的取水井工程或者为其建设取水配套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凿井施工等单位承揽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的取水井工程或者为其建设取水配套设施的
	轻微
	

	

	

	
	
	
	
	较轻
	

	

	

	
	
	
	
	一般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限期内拆除打井设备的
	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未在限期内停止违法行为、拆除打井设备的
	处7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不停止违法行为、拆除打井设备的
	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